2011年版

入网协议

本协议由下述双方签署

甲方：

乙方：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

鉴于：

1.乙方为开发并维护中国建材行业知名权威信息网站-《中国建材信息总网》（域名：www.cbminfo.com）的事业法人，可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建材专业信息服务。

2.甲方为经营因特网站点以外的企业，并同意依据本协议，接受乙方向其提供的建材专业有偿信息服务。

为此，甲、乙双方订立协议如下：

第1条   信息资源服务
1.1甲方要求乙方向甲方提供下述建材行业专业信息资源：

[A] 水泥版块信息        [B] 玻璃版块信息       [C] 陶瓷版块行业信息
[D] 建材进出口行业信息  [E] 房地产统计信息     [ F] 建材投资项目信息

1.2乙方负责向甲方定期（每月）发送上述信息资源（上网浏览，网址：http://www.cbminfo.com）。
1.3乙方承诺：根据本协议在乙方收到甲方支付的信息服务费后的第二个工作日起开通甲方注册的登录用户名及密码，并享受为期12个月的有关服务，服务内容详见本协议第1.1条款。

第二条  信息服务费

2.1在甲方同意加入《中国建材信息总网》的原则下，甲方应向乙方支付5800元/年人民币的服务费。乙方在收到甲方信息服务费的同时向甲方提供盖发票专用章全额正规发票。
2.2甲方以银行转帐的方式向乙方支付信息服务费。
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3.1甲方依据本协议享有如下权利

在其如数支付了信息服务费后，要求乙方定期按时提供信息服务。

甲方因工作需要有权查询及引用本协议第1.1条项下信息，但引用时应注明出处；

3.2甲方根据本协议应承担的义务

(1)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播给第三方。

(2)甲方在《中国建材信息总网》注册的登录用户名及密码只供甲方使用，甲方应承担对用户名、密码保密的义务。
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4.1乙方根据本协议享受如下权利

(1)据本协议第二条的规定向甲方收取信息服务费。

(2)乙方拥有向甲方发布信息的解释权。

4.2乙方根据本协议应承担如下义务

(1)甲方在接收信息时遇到的一切问题，乙方均无偿向甲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2)乙方保证按时向甲方提供信息服务，服务内容本协议第1.1条款。（每月更新）如没有按时向甲方提供信息服务，乙方应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五条  协议的终止争议的解决

5.1本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乙方根据本协议履行完毕其向甲方提供订购信息资料之日起失效。

5.2甲乙双方任何一方不经过对方书面授权，不得以对方名义从事任何活动，否则对方有权立即终止协议。

5.3在执行本协议中发生的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或法律诉讼解决。

第六条  其它

6.1本协议的未尽事项或任何修改均由双方协商解决。

6.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来款请汇至
户    名：建筑材料工业信息中心

开 户 行：工商行北京百万庄支行
帐    号：0200001409004101409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三里河路11号
邮    编：1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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